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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081       证券简称：R 保千里 1    主办券商：国新证券 

 

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公司近日收到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延中转发的柳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关于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重整事项的民事裁定书【（2023）桂 02破 7号】。

具体内容如下： 

“申请人：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袁公章。 

2023 年 9 月 15 日，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龙

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2023 年 7 月 18 日，管理人将

制作的《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因《重整计划草案》涉及

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故同时设出资人组进行表决。经过表决，

全体债权人全票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但出资人组未表决通过。

管理人与出资人组协商后进行第二次表决，持有延龙公司 51％

股权的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千里

公司）仍未表决通过。由于《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得全体债权人

表决通过，且方案中对出资人权益调整不违反法律规定、公平公

正，管理人据此请求本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本院查明：延龙公司是 1999 年 5 月 20 日经柳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北部生态新区分局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柳州

市阳和工业新区和悦路北 1 号；法定代表人吕延中；营业期限

1999 年 5 月 20 日至 2045 年 5 月 19日；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

民币；现股东为保千里公司持股 51％、雷容丹持股 31.03％、陈

琼莲持股 10.21％、吕延中持股 7.76％；经营范围为汽车改装，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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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工程机械车、农用车、拖拉机、润滑油、机电产品、

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及钨、锡、锑）、五金交电、钢材、建

筑材料销售、汽车配件、工程机械及配件加工、汽车维修、（限

分支机构经营）、自营产品对外贸易，房屋租赁，二手汽车销售，

汽车装饰配件销售，机动车辆保险服务，机动车登记代理，设计、

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汽车租赁，地面停车场服务；汽车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2022 年 10 月 25 日，本院依债权人广西旭澜安车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旭澜安公司）的申请，决定对延龙公司进行预重整。

2023 年 6 月 6 日，本院作出（2022）桂 02 破申 25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延龙公司由预重整转入重整程序，并于同日指定广西智

迪尔重组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延龙公司管理人。 

2023年 7 月 18日，延龙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会议设有

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对管理人制作的《重整计划

草案》进行分组表决。经过表决，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均

全票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管理

人经与未表决通过的出资人组协商，未能形成更优方案，重整投资人

亦不同意修改《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遂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通知

投反对票股东保千里公司进行第二次表决。2023年 7 月 31 日，管理

人收到保千里公司《拒绝再次表决告知函》，明确其拒绝对《重整计

划草案》进行再次表决，故出资人组投同意票的人数所代表的出资金

额占该组出资总额的 49％，仍未能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重整计划草案》的主要内容有：一、延龙公司的基本情况。

延龙公司受市场竞争、疫情、股东僵局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陷

入困境，亏损逐年加大，导致资金链断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根据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委托广西润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的润诚审字［2023］ZX0003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延龙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193,267,135.01 元，负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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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147,074,362.25 元，净资产总额为 46,192,772.76 元。根

据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委托广西科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广西科正资评报字（2023）第 0103 号资产评

估报告，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延龙公司总资产市场评估价

值为 221,596,700 元（不包括未纳入评估范围的延龙公司所持柳

州市正域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20％股权价值）。二、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延龙公司明显缺乏流动资金，无法清偿到期债务，

且融资能力已经缺失，有必要引入重整投资人以挽救企业价值。

出资人权益调整如下：1．投资人以 31,621,600 元为重整对价，

投入延龙公司作为资本公积金，用于延龙公司清偿对外负债或生

产经营所需；2．延龙公司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保持不变，但延

龙公司股东、股东所持出资额及持股比例调整为：旭澜安公司持

有出资额 18960 万元，占延龙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

37.92％；保千里公司持有出资额 15830 万元，占比 31.66％；

雷容丹持有出资额 9630 万元，占比 19.26％；陈琼莲持有出资

额 3170 万元，占比 6.34％；吕延中持有出资额 2410 万元，占

比 4.82％。计算方法为：以延龙公司总资产市场评估价值

221,596,700元减去经审计的账面负债总额 147,074,362.25元，

得到净资产市场评估价值为 74,522,300 元，在不考虑“市场价

值待定资产”价值（除没有纳入评估范围的柳州市正域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 20％股权价值外，其他市场价值待定资产的市场

评估价值为 22,761,000 元）的情况下，延龙公司净资产市场评

估价值下降为 51,761,300 元。投资人将重整对价 31,621,600 元

投入延龙公司，作为全体股东共享的公司资本公积金，则延龙公

司的净资产市场价值上升为 83,382,900 元。投资人投入

31,621,600 元重整对价占重整后延龙公司净资产市场价值即所

有者权益 83,382,900 元的比例为 37.92％，延龙公司原股东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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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合计净资产市场评估价值 51,761,300 元占重整后延龙公司

净资产市场价值即所有者权益 83,382,900元的比例为 62.08％，

其中：保千里公司原 51％持股比例对应重整后所有者权益比例

为 31.66％，雷容丹原 31.03％持股比例对应重整后所有者权益

比例为 19.26％，陈琼莲原 10.21％持股比例对应重整后所有者

权益比例为 6.34％，吕延中原 7.76％持股比例对应重整后所有

者权益比例为 4.82％；3．延龙公司原董事长、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停止执行职务，依法重新改选董事、监事，并由董事

会选举产生新董事长及重新聘任经理等公司高管；4．重整投资

对价的增减。股权调整后，延龙公司依法清收及／或公开拍卖延

龙公司“市场价值待定资产”，投资人须按照“市场价值待定资

产”清收及／或公开拍卖的款项净额，相应追加资本公积额投入

延龙公司，用于延龙公司清偿对外负债或生产经营所需。如因延

龙公司的对外负债额最终低于或高于经审计的账面负债总额，导

致延龙公司净资产市场评估价值增加或减少的，投资人须按增加

或减少部分净资产市场评估价值相应追加或减少投入延龙公司

的资本公积金数额。根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预重整期间审计、

评估基准日至法院裁定受理延龙公司重整之日期间延龙公司资

产、负债作出调整情况，投资人相应增加或减少投入延龙公司的

资本公积金数额，以实现投资人与延龙公司原股东之间的公允对

价。三、债权分类及债权调整方案。1．职工债权总额为 910,202

元，在重整计划执行程序中全额清偿，不作调整。2．社保债权

总额为 57,910.10 元，在重整计划执行程序中全额清偿，不作调

整。3．税收债权 113,027.44 元，在重整计划执行程序中全额清

偿，不作调整。4．有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为 46,776,680.56 元，

本金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全额清

偿完毕，贷款利息支付：（1）重整申请受理日前的利息以及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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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受理日至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之日的利息，在法

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之日起 6 个月内支付完毕；（2）法

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之日后的利息，由延龙公司与贷款

银行另行协商支付进度和每期金额，但最迟不超过法院裁定批准

《重整计划草案》之日起 12 个月。5．普通债权总额为

12,365,789.29 元，金额在 1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部分，由

延龙公司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之日起 6 个月内全额

清偿完毕；金额超过 10 万元（不含本数）部分，由延龙公司在

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之日 12 个月内全额清偿完毕。 

本院认为，本案审查焦点问题在于案涉《重整计划草案》在

未经出资人组表决通过的情况下，是否符合批准的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的规

定，本案中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均已表决通过《重整

计划草案》，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将获得全额清偿，对不同意《重

整计划草案》的出资人组的权益调整公平、公正，同时《重整计

划草案》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所规定的债权清偿顺序不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制

定的债务人经营方案对延龙公司的复工复产、完善企业治理结构、

开拓市场资源、整合产业链等方面进行了科学规划，具有可行性，

已符合法律规定的批准条件。具体而言： 

第一，关于延龙公司重整对价是否客观公允的问题。在本次

重整中，管理人委托了具备法定资质的第三方审计和评估机构对

延龙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了审计、评估，实施程序符合规

范，审计和评估结果充分征求了债权人、债务人、出资人各方意

见，审计、评估机构在不影响其进行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修正调

整并形成正式报告，充分保障了相关利益主体的程序性权利，具

有法律效力。保千里公司认为财产评估价值过低，但没有提供相

关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重整计划草案》按照审计、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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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延龙公司净资产价值依据充分，同时《重整计划草案》是以

更有利于债权人和出资人的、测算价值更高的市场价值来确定重

整对价，还将相关利益主体争议较大的部分资产进行了剥离，待

处置完成后再由投资人按照实际情况相应调增或调减投入资金，

充分体现了公允性和合法性。 

第二，关于延龙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是否公平、公正的问题。

一方面，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未损害出资人的财产权益。在破产

重整中，对于资产大于负债的债务人企业而言，由于出资人仍对

公司享有一定的财产权益，所以在重整计划草案中应当对出资人

该权益的保护予以考虑。本案《重整计划草案》所采取的出资人

权益调整方案是通过审计、评估还原出资人所持股权对应的当前

净资产市场价值，尔后将重整投资对价计入公司净资产市场价值，

再按照实际“出资比例”来重新确定出资人各自持有的延龙公司

股权比例，调整结果虽然改变了股权结构，但没有改变原股东所

持股权对应的价值总额，不存在损害出资人财产权益的情况。另

一方面，《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调整具有正当性、合理

性。虽然股权是一种复合权利，除上述出资人享有的财产性自益

权外，还包括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参与企业重大事项决策的非财

产性质的权利，即共益权。但破产重整，是债务人企业出现破产

原因却仍有再生希望时，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在法院干预下对该

企业实施强制管理以使其复兴的法律程序。在延龙公司长期缺乏

流动资金、陷入债务危机的当下，原股东已无能力提供资金支持

维系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大股东保千里公司更因自身原因退市且

导致延龙公司陷入股东僵局，无法就公司银行贷款展期、融资、

产业结构调整等作出有效股东会决议，只有通过引入新的战略投

资人追加资金投入，才能解决延龙公司面临的债务困境，促成企

业资产的保值增值。综上，《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

整公平、公正。 

第三，关于《重整计划草案》是否符合公平对待原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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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权益调整方案均按照同类型

权益采用同一标准制定，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就出资人

而言，统一“按比例调增／减”，保证了持反对意见的出资人获

得公平对待。另一方面，《重整计划草案》立足于引入重整资金

缓解企业危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延龙公司新旧

出资人均可按照同等条件、具有同等机会参与重整，以获取目标

持股比例，不存在对延龙公司原股东不公平的情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

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二、终止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7 日 

 

 

 

 

 


